
““气气球球””少少年年的的网网络络动动员员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战书
“对，我就是一个19岁的普

通少年。”11月30日中午，在北京
读大学的范烨初（化名），从微信
朋友圈里看完NIKO写的《少年
不可欺》后，随即将文章分享到
自己的朋友圈中。

而从11月29日文章发布，到
范烨初看到之前，NIKO声讨优
酷、陌陌两公司侵权的故事，早
以几乎同样的方式，被近10万人
阅读和传播。

在这篇文章中NIKO说，
2014年9月3日，他和朋友一起，
利用探空气球悬挂相机，成功从
高空中拍摄到地球画面。随后，
他们以《追气球的熊孩子》为题，
把自己的故事发布到网络上。一
个月后，优酷制作团队联系到
NIKO，提出合作拍摄短片。可经
过反复沟通，优酷方面最终因预
算有限，终止了与NIKO的合作。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优
酷还是拍摄并发布了名为《追气
球的熊孩子》的陌陌商业广告短
片。除标题相同外，NIKO比对认
为，该片的诸多情节设定，与他
发布的同题文章内容一致，且使
用了自己团队拍摄的地球照片。

“窃取我们的想法、照搬我们
的故事、揉捏而成的生硬广告
片。”从NIKO对这支广告片的评
价中，可以察觉到他当时的愤怒。

这种情绪，来自他在发现问
题后与制片人王某沟通时得到
的回答。“这件事情我们不用处
理，这件事情和你们没有关系。”
王某在电话中解释完拍摄地、费
用等问题后说。

王某的回答，让NIKO难以
接受。“难道有了平台优势就可
以肆意地盗取别人的东西，然后
略经修改瞬间就变成自己的东西
吗？”“如果一个时代的少年，都因
为有这样的抄袭任意窃取存在，
还有谁敢于创作，还有谁敢来为
这个时代去创造、去担当？”

NIKO在文末的连续发问，
以及赔偿和道歉要求，无异于宣
战檄文，让此事成为舆论短时间
内最为关注的话题。

11月30日下午，陌陌公司最
先回应NIKO称，得知该事件后，
他们已经主动在全平台停止对涉
事视频的推广，并表示了歉意。

同一天，优酷公司也两次发
表回应称，已展开专项调查，希
望与NIKO联系沟通，以便弄清
真相。

而与传播过程同步，网络上
关于事件“真相”的挖掘与推测
也逐步展开。支持者相信少年的
品格值得信任，而质疑者则指出
NIKO的经历并非首创，且优酷
公司借鉴了国外高空拍摄地球
的故事。

此外，更有网友猜测，这次
维权实则是NIKO的一次“炒
作”。其依据在于11月29日NIKO

发表《少年不可欺》一文当晚，陌
陌公司寻求通过在美国首次公
开募股(IPO)筹资不超过2 . 32亿
美元。

对此，12月1日下午，NIKO在
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从未声称
航拍地球是我们的首创，《追气球
的熊孩子》原文也提到我们参阅
了大量视频和资料，我们被剽窃
的是我们的故事经过、文案和图
片，这些才是独属于我们的。”

也是在这份声明中，NIKO
明确要求优酷公司尽快将事实
查清，并将结果公开。“我们要求
优酷删掉所有涉及侵权的视频；
优酷官方、陌陌官方以及创意制
片王某公开道歉。我们不接受私
下解决，请公开处理相关事宜。
给予我们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
处理结果。”

12月1日下午，优酷公司公
开了调查结果并称，他们承认视
频《追气球的熊孩子》存在“视频
标题与NIKO的文章重名”、“故
事脉络与NIKO经历有类似的地
方”、“其中地球的图片与NIKO
发布的照片重合度较高”等问
题。

这些问题，“即使在法律范
畴内尚不能认定为侵权行为，但
出于对原创的保护和尊重，我们
在此公开表示歉意。”该调查结
果还称，他们已经撤下了相关视
频，公司将承担所有责任，对涉
事的年轻员工进行批评教育，并
展开内部培训。

“优酷的‘道歉’无法令我们
信服，再多声明已无意义，我们决
定诉诸法律。”1 2月2日晚间，
NIKO与优酷公司之间的隔空谈
判正式结束。

寻策
对于NIKO而言，事件若进

入司法程序，想解决并不容易。
“还望专业人士相助。”他在

宣布谈判结束后的微博中补充
说，还留下了自己的邮箱。

2014年以来，今日头条陷入
版权纠纷，人人影视和射手网等
字幕下载网站关闭等涉版权事
件不断出现，已让互联网知识产
权问题备受关注。于是，少年不
可欺事件发生后，很快便得到了
法律界人士的讨论。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乔万里曾对媒体表示，从知识产
权保护的角度，NIKO团队遇到
的侵权类型主要是知识产权中
的著作权。

针对“将相机捆绑于气球之
上的创意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保
护对象”这一问题，知识产权律
师林沈纬认为，在著作权法的保
护框架内，该创意是否首创并非
需要考量的因素。

“著作权法的诞生是为了激
励创作，而不是禁锢思想的创
新。”林沈纬说，从这一角度来看，
利用气球进行太空拍摄这一创
意，并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对
象，探讨其是否首创并无意义。

然而，“追气球的熊孩子”这
一标题，“是符合独创性要求
的”，林沈纬表示，NIKO的标题
虽简短，却能凝练地描述一个事
件，是作者思想实质部分的独特
表现，因此已经脱离了思想的范
畴，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

此外，尽管照片是由照相机
自动拍摄，但林沈纬认为“这些
照片包含了NIKO的独创性劳
动”，并“符合我国摄影作品对于
独创性的要求”，因此应当被视
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再基于优酷所发布的相关
视频与NIKO原文的比较，林沈
纬认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12
条规定，优酷作为演绎者，未经
原作著作权人NIKO许可，行使
演绎作品著作权，侵犯了NIKO
的改编权。

乔万里也曾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优酷上播出的视频与
NIKO等人拍摄的作品在标题和
文案上，有很多实质性的雷同，
视频中也疑似使用了NIKO等人
的图片摄影作品，而且没有得到
他们的授权。因此，优酷的确有
侵犯NIKO等人文字作品著作
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和摄影作品
复制权的嫌疑。

“少年不可欺，法律可期。”
林沈纬说。

可并非所有该领域的律师都
像他这样乐观。“从知识产权律师
的角度看，此事维权并不容易。”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律
师游云庭，在博客文章中写道。

乔万里也认为，因为涉及复
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
等多个权利，里面又牵扯种种细
节，每个问题的论证都需要耗费
大量人力和时间。而类似于文字
作品中的抄袭比例多少，都有可
能影响到最后法律判定的结果，
因此“著作权的界定相当复杂”。

而即便忽略这一点，上海泛

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春泉认为，
在定量方面，由于国内法律责任
过轻，导致对侵权者的处罚额度
不高，甚至低于购买正规版权成
本数倍的结果，也是网络侵权事
件频发的原因。

少年不可欺事件需要面对
的法律困境，也正是此前网络侵
权事件当事人已经面对过的难
题。只是他们最终或选择沉默，
或选择了用其他方式维权。

正基于此，在刘春泉眼中，
单独个体事件的出现，并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当前网络侵权事件
不断出现的问题。

旗帜
从 法 律 界 的 反 馈 来 看 ，

NIKO向优酷发起的挑战，依然
像堂·吉诃德单枪匹马冲向风
车。可对于创意工作者而言，这
份热情却不亚于一剂强心针。

“为剽窃灵感而感到愤怒”，
12月4日，回忆起读完《少年不可
欺》一文时刻，范烨初仍然如鲠
在喉，“灵感与信任就是这么被
毁掉的。”

虽然他把该文转发到自己
朋友圈中时，没有说出一句话，
可当他点下分享按钮时，心里早
已想起自己的经历。“我发表过
的文章，也曾被人拿去参加企业
内部的评奖，并被评为‘优上’。”
范烨初告诉本报记者。

网民“Vivi”看到这篇文章
时，想到的则是自己过往的生活
和即将到来的19岁。“我突然无
比痛恨自己的懦弱”，想到自己
怀揣文学梦想却最终放弃文学
专业，她倍感失落。

因此在看到NIKO的故事后，
“我特别佩服他们做的事情。”她
说，“我想，如果当初我能多一点
坚持该多么好！如果我不那么怀
疑自己，不那么畏首畏尾该多么

好！希望我即将到来的十九岁可
以像你们一样追寻梦想。”

不管NIKO将此事诉诸法律
最后结果如何，他举起创意与梦
想的大旗，已经开始把触动转化
为行动。

2014年2月，经朋友提醒，20
岁的歌手亦勋发现自己创作的
歌曲《单行道》，被一部微电影作
为主题曲使用。

“我感到非常诧异，更多的
是生气。”亦勋说，影片导演没有
经过自己的允许，就把这首歌当
成主题曲，让他觉得自己的歌曲
被别人随意践踏。“《单行道》这
首歌是我的第一首作品，对于我
意义重大。”

此后，亦勋在与影片导演的
沟通中，得到了尚在读高三的该
导演的道歉。“当时他的态度至
少是友善的，又由于那段时间工
作比较忙碌，我就把这件事情先
放一边了，也没有想再过多追
究。”亦勋说。

而“少年不可欺事件”的出
现，开始让亦勋反思自己周围的
创作环境。他表示，自己身边很
多朋友的原创歌曲、原创作品，
也频频被侵权，甚至很多人觉得

“我用了你的作品，你还应该感
谢我们，因为我们在帮你传播”。

反思过后，亦勋决定重新站
出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11月30日至12月3日，他再
次找到该导演沟通，要求其赔偿
自己的损失。该导演则表示，上
一次沟通过后，该影片已在原播
放平台下线，且这部微电影没有
任何商业用途，加之自己还是个
学生，无法做出赔偿。

该导演的回答，让亦勋感到
无法接受。于是他在12月3日下
午发表文章，要求此微电影导演
给出进一步解释，并“告诫所有
人，要懂得尊重他人。很多时候
我们对他人的包容，就是对自己
残忍”。

“保护知识产权才能让青年
人有不断创新的动力。”NIKO曾
对媒体表示，这次事件给他们这
群年轻人上了非常现实的一课。

因NIKO所表达的创意和梦
想而聚集的支持者，也并不那么
在乎少年不可欺事件到底真相
如何。

“我更在乎的是，他所讲的
故事，是对创作圈的一则隐喻。”
范烨初说，因为自己可能永远不
知道“无耻之徒们”何时何地将
自己创造的东西变成他的了。

“这是偷盗。”他说，反之，如果少
年NIKO自己是偷盗者，那他便
是自扇耳光。

“但无论哪种情况，这件事
都有纪念意义。”范烨初对齐鲁
晚报记者说，“因为它指出了中
国特色的‘创新’环境及其境
遇。”

“因为我们期望着，一个创
意能被赏识，劳动能被尊重，人
可以被信任的世界。”一位网友
在回答“你为什么会转发《少年
不可欺》”这一问题时回答。

NIKO怀疑被盗用的照片。（资料片）

2014年9月3日，NIKO团队一行六人来到揭阳市地标建筑揭阳
楼前，准备放飞探空气球。（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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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这是是一一场场极极具具画画面面感感的的挑挑战战。。1199岁岁少少年年NNIIKKOO EEDDWWAARRDDSS，，高高举举创创意意与与梦梦想想的的大大
旗旗，，向向优优酷酷和和陌陌陌陌两两个个巨巨人人发发起起冲冲击击。。

1111月月2299日日，，他他发发表表《《少少年年不不可可欺欺》》一一文文，，称称优优酷酷负负责责拍拍摄摄的的陌陌陌陌商商业业广广告告片片《《追追
气气球球的的熊熊孩孩子子》》涉涉嫌嫌抄抄袭袭自自己己的的作作品品。。

短短短短几几天天，，NNIIKKOO的的维维权权让让国国内内本本就就暗暗流流涌涌动动的的知知识识产产权权领领域域再再掀掀波波澜澜。。
少少年年不不可可欺欺，，知知识识产产权权呵呵护护梦梦想想的的明明天天，，已已然然值值得得期期待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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